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大理州第二十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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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省多个区域的城市污水管网建设项目中，因
管网主材的管材产品质量差、管网施工不科学等原
因，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低于50%的情况普遍
存在，污水进厂浓度低的现象仍然突出。如：大理

州永平县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建设项目。

永平县 水

1.永平县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建设项目管网主材的管材产品质量差的问题不属实。项目实施过程中，勘察和设计单位严格按照相关规范依法进行
工程勘察和施工图设计；施工单位严格执行质量管理制度，严把工程材料关，严控成品质量；监理单位按规范规程对关键工序及隐蔽工程进行旁
站，对进场材料进行验收并见证取样复检。截止目前，项目进场管材涉及DN200-DN600的HDPE钢带增强螺旋波纹管、HDPE双壁波纹管，数量共计
5485米。施工单位共进场报验7个批次13份（其中管材11份、检查井2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建设行业标准—埋地排水用钢带增强聚乙
烯(PE)螺旋波纹管》的检验规则，三方现场见证取样、封样、复检管材7个批次11组。在原材料进场报验中，产品检验报告和产品合格证齐备，现
场抽样复检结果均为合格，符合设计和相关规范要求。
2.关于该项目管网施工不科学问题部分属实。为实施好永平县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建设项目—排水工程，责任主体按规范编制相关方案、计划，
按照技术要求进行施工，实施过程总体科学合理。但项目实施区域大部分在人员密集、道路狭窄的村庄，地势高低不一，大部分区域无法全封闭
施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设计方案不完善，意见征求不充分，部分住户位于低洼区域，出户污水无法直接接入市政主
管，只能用“大三格、小三格”模式进行处理。二是施工组织不够科学，施工管理不到位、工序不合理，部分施工区域道路开挖、材料堆放影响
群众出行和生产生活。三是安全文明专项施工方案落实不到位，施工现场存在基坑、管井、临边防护不到位。

部分属实

将城市污水治理工作列为全县工作重点，广泛
征求意见建议，科学合理制定项目设计方案，
严格执行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强化各方主体责
任落实，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力求做到方案科
学合理、投资有效控制、施工安全文明、工程
质量优良、效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满意。

1.组建以永平县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问题核实工作专班，安排专人进行调查核实，组织
各参建单位对永平县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建设项目——排水工程（EPC）的现场质量安全
及内业资料进行全面检查。
2.永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4年6月1日对项目施工、监理、勘察、设计、造价咨询
单位下发了《进一步加强永平县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建设项目——排水工程（EPC）质量
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责成各参建单位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项目管理。

未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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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大理市下关街道泰业国际（昆百大购物中心
与泰业国际居住小区之间范围）原绿化用地被搭建
成地摊经济场所，部分烧烤摊位排放大量油烟，严
重影响生活环境；负一楼原魔坊酒吧每晚9点到次
日凌晨2点经营，距离小区不足20米，噪音扰民严
重。

大理市 生态、噪音

1.大理泰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且未向业主公告的情况下，通过小区内占补平衡的方式自行占用了238平方米小区绿化用地
搭建地摊经济场所，还擅自占用了3处绿地摆放活动板房，占绿毁绿面积共36.9平方米。
2.关于部分烧烤摊位排放大量油烟，严重影响生活环境的问题不属实。经生态环境部门逐一检查在营业的4家烧烤店（大理市阿遇小吃店、万州烤
鱼、刘记烧烤、暮野烧烤店）均安装有油烟净化设施，未发现油烟无序排放情况，小区内部也没有出现大量油烟。
3.魔坊酒吧实为魔方酒吧，经查该酒吧证照齐全，已安装隔音设施，营业时间为21时至凌晨2时，经现场对酒吧外围进行噪音检测，未发现有超标
的情况。但该酒吧西侧的消防安全通道口没有安装隔音帘，在开门进出时有音乐传出，且酒吧打烊后，存在部分消费者在附近逗留、高声喧哗等
情况，产生的噪音对周边住户有一定影响。

部分属实
依法查处泰业国际小区侵占绿地行为，加强辖
区商铺监管力度，避免问题反弹。

1.2024年6月2日，大理市住建局向泰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发了《整改通知书》《责令
改正通知书》，责令物业公司限期完善占补平衡相关公告、报备手续，恢复绿地，该公
司于6月6日完成整改。
2.要求物业在后续招商过程中将规范处理油烟问题作为招租的限制条件，避免出现油烟
对小区环境的影响。
3.向魔方酒吧经营户发放《停止噪音扰民告知书》，要求魔方酒吧依法规范经营，营业
时间不得超过凌晨2点，在有传播噪音情况的通道上加装隔音设施，目前隔音设施已加
装；严格按照市场监管部门批准的项目依法经营，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日常动态监
管，约谈酒吧经营户，要求公安派出所进行常态化管理，物业部门加强协助联动，建立
业主信息、日常检查台账；张贴劝导标识，并能够主动劝导消费者降低音量，散场时有
序离场；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巡查监督机制，每日夜间开展巡查、检查。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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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巍山县大仓镇公路边堆放大量沙土，产生扬
尘污染。

巍山县 大气

反映地块指巍山县大仓镇大仓村委会关巍公路东边的沙坝片区，为国有建设预留用地，是城乡建设保供用料堆存点。其占地约12亩，堆存有砂料

约1400m³，已采取遮盖措施；土石料约9000m³，为近两月内堆存，未采取遮盖措施。该地沿关巍公路边已建有长300m，高2m的围挡，现场检查时

未发现有扬尘污染，但新堆存的土石有扬尘污染的风险隐患。

基本属实
对堆存的砂土石料进行全部覆盖，安装洒水降
尘设施，加大洒水降尘力度，消除扬尘隐患。

2024年6月4日，大仓镇沙坝片区城乡建设保供用料堆存砂石料点已新增防尘网3000㎡左
右，做到砂石料堆存100%全覆盖，新增两套洒水降尘设施，开展了洒水降尘工作，通过
立行立改，有效消除了该地的扬尘污染隐患。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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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大理市泰安新城的猫屋里的猫和狗产生噪音
污染，严重影响附近居民晚上休息。

大理市 噪音

经查，该猫屋位于泰安新城A栋西南角端头一楼A-5号商铺，面积为48平方米；泰安新城A栋仅两层，二楼也为商铺。该宠物店共有16只宠物猫，
未见养殖犬类动物。宠物猫平时较温顺但发情期会不定时发出叫声。同时，该宠物店南面的两扇落地门窗之间留有缝隙，减弱了该宠物店隔音效
果，加之该宠物店前期曾饲养过中型犬，夜间狗叫声和发情期宠物猫的嘶鸣声，对周边的住户造成一定的影响。由于前期群众反映噪音扰民情
况，该宠物店前期已将饲养中型犬转移至双廊镇饲养，目前该宠物店未养殖犬类动物。

部分属实
加强宠物店日常规范管理，督促宠物店认真落
实主体责任，避免噪音扰民行为发生。

1.业主自行承诺后续不再饲养犬类动物，有效降低宠物噪音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2.该宠物店已于2024年6月2日利用胶条对落地门窗间隙进行封堵，增强隔音降噪效果。
3.规范日常管理，注重环境卫生，督促宠物店积极采取隔音降噪措施，强化宠物饲养及
生理期管理管控，及时回应诉求。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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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宾川县金牛镇大龙华侨社区何某某占用基本
农田10-15亩在龙祥小区北侧建设冷库厂房和食品
加工厂，产生噪声严重影响周边居民。

宾川县 噪音、生态

1.何某某2015年注册成立大理综盛庄园农牧有限公司，该公司用于农产品分拣、包装、冷藏的场地共两块，分别位于龙祥小区北侧和西侧。北侧
的冷库场地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已办理不动产权证，面积为5.0135亩；西侧的场地为该公司辅助设施用地，已取得设施农用地使用批复，
审批面积为14.40亩。经现场勘界定位，北侧的冷库场地总面积为5.012亩，西侧的辅助设施用地实际建设面积为11.7734亩，均在审批范围内，不
存在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冷库厂房和食品加工厂的情况。
2.该公司位于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域，属2类声环境功能区。2024年5月25日因监测结果显示该公司冷却塔昼间、夜间噪声排放超过标准限
值，大理州生态环境局宾川分局向该公司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开展整改。该公司立即对冷库制冷设备（压缩机）采用隔音材料封
闭降噪，对与居民住宿区相邻的窗户、通风孔进行封堵降噪，对噪声监测超标的冷却塔采取加装隔音板密封，进行降噪处理。2023年5月30日，
再次对该冷库冷却塔、冷库东厂房开展了噪声监测，结果显示经过整改噪声排放值有所下降，但冷却塔夜间噪声值仍超过标准限值。已要求该公
司继续对冷却塔噪声超标扰民问题进行认真整改，确保噪声达标不扰民。

属实

通过采取分时段施工、设备降噪等措施，将噪
音降低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区域噪声
标准》要求的限值以内，并且形成长效机制，
杜绝问题反弹，达到群众满意的效果。

宾川县金牛镇人民政府于6月10日前督促该公司进行整改，确保噪声达标。 未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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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大理市喜洲镇沙村自然村干部在河道上建盖
餐馆，破坏河道生态；占用基本农田违建临时停车
场及沙石料堆场。

大理市 生态

1.该村确实有房屋建在河道，该房屋建造时间为1998年，系1998年沙村村委会将河道两岸租赁给杨某某投资建设，大理市喜洲镇人民政府和司法
所签署意见并签章认可。该房屋建设早于《大理市河道管理办法》出台时间2007年，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目前由杨某某之子经营，办理有相关手
续，生活污水已接入村落污水管网，未发现破坏河道生态情况。
2.占用农田修建停车场问题不属实。该地块实为沙村9组村民李某某户宅基地，沙村9组于2019年对该地块进行了环境整治并围挡，目前由李某某
户用于停放自家车辆，未存在经营性停车行为。
3.反映的沙石料堆场具体为：杨某某砂石搅拌站，占地约4.5亩，土地利用现状地类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和其他，因其未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
存在违法用地行为，但未占用基本农田；何某某砂石堆放场，占地面积约3亩，土地利用现状地类为一般耕地，因未经审批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存在违法用地行为，但未占用基本农田。
4.经查“建盖餐馆”、“建临时停车场”和“建砂石料堆场”涉及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均未在历届喜洲镇及村委会担任过任何职务。

部分属实
加强巡查管理，坚决遏制擅自占用耕地行为，
依法依规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行为。

1.根据《大理市河道管理办法》按照“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等相关规定，加强该餐馆
日常巡查监督，确保不发生破坏河道生态的问题。
2.2024年5月26日，大理市喜洲镇人民政府已向杨某某砂石搅拌站、何某某砂石堆放场分
别下达《责令停工并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督促整改落实。

未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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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市太和街道德化路大理市政府芒涌小区附近的
废品收购站（收购废旧塑料、电线、一次性针管
等）无证经营，臭味难闻，拆解电线设备噪声大，
影响居民的生活环境。

大理市 大气、噪音

1.该经营户执有再生资源营业执照，许可项目为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金属），现场检查未发现超范围经营和收购一次性针管的情况。根据
《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该经营户无需办理其他特种许可证。
2.该废品收购站有一台台州市路桥台硕环保机械厂出厂的小型台硕剥线机，经现场测试，拆解电线时确实存在一定的响声；该废品收购站主要回
收废旧纸板、塑料瓶，未发现臭味难闻情况；该废品收购站占用路边公共区域临时堆放废旧品，经走访周边居民群众，存在影响居民出行的情况
。

部分属实
持续加大对该再生资源回收站的回收及占道堆
放情况的监督检查，防止扰民情况。

2024年6月2日，大理市商务局对该户下达了《现场检查整改通知书》，要求该废品收购
站拆解电线机器必须在限定时间内使用（09:00-12:00，13:00-17：00），且不能影响周
边居民的生活。目前该废品收购站已将占道堆放的废旧品完成清理。

已办结 无


